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家長教師會 

會 章 

(2015 年修訂) 

1. 會名 

 本會名為「東華三院黃士小學家長教師會」(以下簡稱「本會」) 

2. 會址 

 新界青衣長安村第一期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3. 宗旨 

 本會的宗旨是： 

 3.1 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繁，以及培養家長與教師及各位家長之間

  的友好關係。 

 3.2 討論共同關心的事宜，以及合力改善學生的福利。 

4. 會員 

 4.1 會員類別： 

  4.1.1 家長會員：所有在校就讀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均自動成為本會「家

   長會員」。惟無論會員是否有超過一位子弟在本校就讀，其會員資

   格亦只作一單位計算，即每家庭只佔一席位，並由一指定成員註冊

   入會。 

  4.1.2 教師會員： 

   凡本校現任校長、副校長及教師均為本會「教師會員」。 

 4.2 權利 

  4.2.1 在會員大會中，會員享有動議、投票和選舉執行委員及被選為執

   行委員的權利。 

  4.2.2 會員可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4.3 義務 

  4.3.1 各會員必須履行及遵守會章各項規則。 

  4.3.2 依從會員大會的議決。 

 4.4 年費 

  4.4.1 「家長會員」每學年更新會藉，並於每學年開始一星期內須繳交 

    會員年費。 

    (「教師會員」則毋須繳交年費。) 

  4.4.2 每年會員年費由會員大會決定。 

  4.4.3 本會不會退還所有已繳交的會費。 

 4.5 除 (4.4) 項列明的費用外，會員並無義務再向本會提供金錢資助。任何

  會員均可自願捐款予本會，以進行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5. 組織 

 5.1 本會由會員大會和一個執行委員會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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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會員大會 

  5.2.1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在會員大會

   休會期間，本會的所有會務均由執行委員會處理。 

  5.2.2 全體會員大會由執行委員會召開，該委員會可召開周年全體會員

   大會或特別全體會員大會。 

  5.2.3 每學年第一次會員大會應盡早於十月期間舉行。會上，主席須就

   本會的一般會務及財政狀況，作出報告，並須舉行選舉，以選出下

   一年的執行委員。 

  5.2.4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應舉行一次。 

  5.2.5 在接獲最少十名本會會員提出列明討論某項或某些事宜的書面要

   求，或接獲本會十分一會員聯名要求後，應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5.2.6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的通知須於開會之前的 14 日送交各會員。 

  5.2.7 所有會員大會的法定出席人數為 50 名會員，若因人數不足而流

   會，主席須於一個月內再次召開會員大會，惟其出席人數則不受限

   制。 

 5.3 執行委員會 

  5.3.1 執行委員會由 16 名委員組成，其中 8 名為家長會員、8 名來自

   教師會員，其中包括校長和副校長。另設候補家長委員三人，遇家

   長委員出缺時，依會員大會選舉票數順序補上接替其工作。 

  5.3.2 新、舊執行委員會應於周年會員大會之後，盡快聯合舉行首次會

   議，及應選出以下的職位：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秘書二人、司

   庫兩人，總務四人及康樂五人。 

  5.3.3 執行委員的權責 

主 席(一人)： 

   負責召集及主持有關會議，監督決議的執行，定期向委員會作工作

   報告。 

   副主席(二人)： 

   當主席因事缺席，副主席代主持會議，協助主持完成有關決議。 

   秘 書(二人)： 

   記錄有關會議和決議，協助主席發出會議通知及有關文書工作等。 

   司 庫(二人)： 

   協助主席處理財務，並定期向委員及會員公佈有關財政狀況。 

   總 務(四人)： 

   負責有關總務工作，並在執行委員會會議中報告有關事項的處理及

   進程。 

   康 樂(五人)： 

   負責有關康樂活動的工作，並在執行委員會會議中報告有關事項的

   處理及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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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除教師委員外，各委員的任期均為兩年，可競選連任。若當選委 

   員於一年任期屆滿後，其子女已畢業離校，而又並沒有其他子女在

   本校就讀，則他的委 員職務會於子女畢業該年的 8 月 31 日完結。

   其委員職位空缺由競選時票數最高的後備委員補上。如當屆並無後

   備委員，則再重新補選。 

  5.3.5 執行委員會有權為任何特定的目的，增選委員擔任顧問。 

  5.3.6 在上述的所有會議中，若雙方的票數相同而並無一方取得簡單多

   數票，則主席可以投決定性一票。 

  5.3.7 執行委員會的所有工作人員均為義務人員。 

6. 選舉 

 選舉事宜由執行委員會負責，每兩年須改選一次。 

7. 財政 

 7.1 本會可將本會的款項用於發展會務和支付各項開支。 

 7.2 司庫須於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中，報告本會的財政狀況。 

 7.3 本會之財政年度由每年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十月三十一日。 

 7.4 執行委員會有權酌情決定從本會的款項中，撥出某些數目予學校，以供

  設立獎學金、獎項或其他用途，及校長有全權使用所撥給的款項。 

 7.5 執行委員會應將本會所收到的全部款項，存放在一間指定的銀行。提取

  本會款項的所有支票均須由下述的人員其中至少兩名代表簽署，方屬有

  效：主席、副主席和司庫，而簽名的兩名人士必須為一名家長會員及一

  名教師會員；財務支出不能超過每年的經費收入。 

 7.6 本會如有欠債，則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須負上責任。 

8. 核數 

 全體會員大會須委任一名義務核數師，負責每年最少查核本會的帳目一次。 

9. 修改會章/解散家長教師會 

 9.1 會章的任何修訂均須由三分之二大多數出席會員通過。 

 9.2 如遇本會解散，有關的決定須獲出席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的三

  分二多數會員贊同。若有任何餘下的資產，應按各會員的決定，捐贈給

  學校或本港的慈善團體。 

10. 家長校董 

選舉 

 根據《教育條例》，本會須負責舉行家長校董選舉及制訂家長校董選舉機制。 

家長校董選舉機制 

 1. 候選人資格：凡現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都可成為候選人註 j 

 2. 人數和任期：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各一名，任期為兩年 

 3. 選舉主任：由學校委派一名教師擔任 

 4. 提名參選及選舉程序： 

● 投票日前三星期，由選舉主任發出附有提名參選表格的信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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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家長有關家長校董選舉事項，如家長校董的職責、候選人資格、空 

  缺數目、提名參選方法、截止 提名參選日期、投票日期、點票會日期

及公布結果日期等。每名家長可提名本人或另外最多一位合資格的候選

人參選。另參選者亦須獲其他四名家長和議才可成為候選人。 

● 投票日前兩星期為提名參選人報名截止日期，參選人經核實成為候選

 人後，須於三天內填寫候選人資料交選舉主任。 

  ● 投票日前最少三天前，選舉主任須向所有合資格投票的家長發出選票

  及列出候選人名單或簡介的信件。 

● 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選舉主任會為選舉設置投票箱，家長可於投

 票日指定時間親臨學校或經子女把封妥的選票交班主任放入投票箱。 

  ● 選舉主任須於投票日後一星期內安排點票會，並邀請校長、家教會主

  席、家長或各候選人見證點票工作。 

  ●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而獲得第二最多

  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替代家長校董。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得

  票相同，則會以抽籤決定。 

 ● 選舉主任在選舉工作結束後，將致函所有家長，公布選舉結果，而本

  會須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家長，出任本校的家長校董。 

   5. 其他 

  ● 家長校董在任期內離任，出現空缺，本會須以同樣方式在三個月內進

  行補選。 

     j 下列情 ，有關家長便沒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 候選人為本校在職教員 

  ● 候選人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見附件

   一) 

  ● 候選人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 

   

<附件一> 

《教育條例》 

 有關家長校董選舉的規定內容 

規定                                 內容   

30  如常任秘書長覺得有以下情況，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申請人每年最少有 9 個月不在香港居住； 

申請人並非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人選； 

申請人的准用教員許可證以前曾被取消； 

申請人未滿 18 歲； 

申請人年滿 70 歲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

執行校董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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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未滿 70 歲，而他在常任秘書長提出要求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



明書，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校董的職能； 

申請人在提出以下任何申請時，即－ 

(i) 學校註冊； 

(ii) 註冊為校董或教員；或 

(iii) 僱用校內准用教員， 

或在與該等申請有關的事項中，作出虛假的陳述或提供虛假的資料， 

或因在要項上有所遺漏而屬虛假； 

申請人是《破產條例》(第 6 章)所指的破產人，或已根據該條例訂立自願安

排； 

申請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行；或 

申請人已註冊為五間或以上的學校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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